圈選選票注意事項

壹、圈選位置以能辨別圈選者視為有效票。

貳、圈選時請以人事室準備之「圈選章」圈選，以其他符號圈選者，視為無效票，請參考下列範例：
	
	圈選欄
	序號
	姓名
	備註

	例一：
	
	1
	陳一
	有效票

	
	
	
	
	

	例二：
	
	2
	林二
	有效票

	
	
	
	
	

	例三：
	
	3
	張三
	有效票

	
	
	
	
	

	例四：
	
	4
	李四
	難以辨別圈選何人，為無效票

	
	
	
	
	

	例五：
	ˇ
	5
	王五
	以其他符號表示，為無效票


參、選票有最高圈選人數限制，在此限額內圈選之人員皆為有效票，圈選時若超過此限額，視為無效票。















